机关事业单位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

单位名称：                                           单位编号：
	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
	

	个人编号
	
	性别
	
	档案最先记载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入编时间
	          年         月

	累计工作年限
	          年         月
	中断起止年月
	

	批准退休时间
	          年         月
	退休审批部门
	

	改革时职务
（技术等级、岗位）层次
	
	退休时职务
（技术等级、岗位）层次
	

	改革时工资级别档次（薪级）
	
	退休时工资级别档次（薪级）
	

	最后一次升降职执行时间
	年   月
	是否曾参加企业养老保险
	
	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类别
	
	是否执行野外工资标准
	

	工　作　简　历（2014年10月1日前）

	开始时间
	截止时间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按填表说明第20点填写）
	属编制内/外人员管理

	
	
	
	
	

	
	
	
	[bookmark: _GoBack]
	

	待遇发放信息
	社会保障卡开户银行：            社会保障卡银行账号：

	退休人员联系信息
	常住地址
	            （自治区、直辖市）        市       区（县）        路（街、乡镇）     号     小区（村、屯）       栋       单元      号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单位意见
	经核查，该同志上述申报事项准确无误，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该同志已符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请给予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核定。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其他补贴项目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       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备注：1、对涉及刑事责任、异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等影响待遇核定结果的情形，应如实填报；
2、社会保险待遇通过本人的社会保障卡发放；
3、请及时激活社会保障卡金融功能，以免影响待遇发放；
4、新增领取待遇人员在待遇核定通过后，应在首次领取待遇的当月内完成首次建模认证，可通过下载安装“广西人社”APP、搜索关注“广西人社服务”微信公众号等自助认证；也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区内就近的社保机构、已设立认证客户端的参保单位或街道（社区）等现场认证。逾期将暂停发放待遇，认证通过后次月恢复发放并补发。
填写说明
1.本表适用主体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符合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和年金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员，由参保单位填写。
2.单位名称：按有关机关批准成立的文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中的单位名称填写。
3.单位编号：指参保单位在社保经办机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编号。
4.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性别等个人信息应与有效身份证件内容一致。
5.个人编号：指参保人员在社保经办机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编号。
6.参加工作时间：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确认的首次参加工作时间。
7.入编时间：按编制本入编时间填写。
8.累计工作年限：指参保人从参加工作时间到批准退休时间（扣除中断时间）累计的工作年限。例如，某参保人1986年12月参加工作，2021年12月退休，中断起止年月为1990年1月至1990年6月，则其累计工作年限应为34年7月。
9.中断起止年月：指参保人工作年限中断的起止年月。
10.批准退休时间：按现行人事管理权限审批的退休材料确定的退休时间填写。
11.退休审批部门：按现行人事管理权限批准其退休的单位或部门。
12.改革时职务（技术等级、岗位）层次：分别按本人2014年9月机关、事业单位规定的职务、技术等级、岗位工资层次填写。例如，某副厅级领导改任副厅级非领导职务后，工资层次仍执行副厅级领导职务工资的，则其职务（技术等级、岗位）层次填写为副厅级领导。
13.退休时职务（技术等级、岗位）层次：分别按本人退休时机关、事业单位规定的职务、技术等级、岗位工资层次填写。若参保人员为公务员的，按《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明确领导与非领导职务。其中，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序列分为：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二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四级调研员、一级主任科员、二级主任科员、三级主任科员、四级主任科员、一级科员、二级科员。例如，某职务为厅局级副职的退休人员改任二级巡视员职级，工资层次仍执行厅局级副职职务工资的，则其职务（技术等级、岗位）层次填写为厅局级副职；若执行二级巡视员职级工资的，填写为二级巡视员。其他职位类别的公务员，按职务、职级序列有关待遇对应（比照）关系表套改为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序列后填写。
14.改革时工资级别档次（薪级）：指养老保险待遇申领人在2014年9月的职务或职称所对应的工资级别档次（薪级）。
15.退休时工资级别档次（薪级）：指养老保险待遇申领人在退休审批时的职务、职称所对应的工资级别档次（薪级）。执行其他工资级别档次标准的其他职位类别的公务员，套改为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的工资级别档次标准后填写。
16.最后一次升降职执行时间：指最后一次职务升降(含职务职级并行)、事业单位岗位变动、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变动执行时间。
17.是否曾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曾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还需提供养老保险手册、转移单或个人权益单等缴费记录的依据；如有年金转入，需提供转移单。
18.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类别：若属于国人部发〔2006〕61号文件中规定的六类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类别的，需写明津贴类别（一类、二类等）。
19.是否执行野外工资标准：指该人员是否属于享受野外基本工资标准范围的人员。
20.单位性质（请按工作简历对应时间的单位性质填写）：①企业；②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③全额拨款、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非企业化管理）；④机关单位。
21. 待遇发放信息：填写养老保险待遇申领人本人社会保障卡的个人账户信息。
22.常住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指养老保险待遇申领人相对固定的长期居住地址，可与身份证登记住址不一致，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相应填写。
23.申报日期：单位申报参保人核定养老保险待遇日期。
24.其他补贴项目：若养老保险待遇申领人在退休时存在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退休时予以保留的项目，需在其他补贴项目中写明。项目包括：教护工资提高10％部分、浮动及固定工资、特殊岗位原工资构成比例提高部分、海关津贴、警衔津贴、核工业工龄退休补助、特级教师津贴、地矿事业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林区津贴、教护龄津贴等。

